
信息披露23 2026年2月3日 星期二
制作：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2026-003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

《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氟比洛芬贴剂开展临床试验。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相关情况
产品名称：氟比洛芬贴剂
申请事项：药物临床试验
受理号：CYHL2500209
申请人：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同意本品开展临床试验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本项目所涉产品氟比洛芬贴剂（规格：每贴含氟比洛芬 40mg（面积 10cm×14cm，含膏量 1.68g/

140cm2））是由日本大正制药株式会社研发，于1998年7月23日在日本获批上市。适应症为下述疾
病及症状的镇痛、消炎：骨关节炎、肩关节周围炎、腱炎及腱鞘炎、腱周炎、肱骨外上髁炎（如网球肘
等）、肌肉痛、外伤后的肿胀及疼痛，本项目原研尚未在国内上市，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3类。

公司本次获批临床的产品采用控释膜缓释设计，具有载药量大、刺激性低、不易引起皮肤过敏等
特点。尤其适用于转入慢性期的疼痛疾病和对贴剂的伸缩性和高粘附性有更高需求的用药场景。

截至目前我国市场上同类产品为氟比洛芬凝胶贴膏。摩熵医药数据显示，2024年氟比洛芬凝胶
贴膏在全终端医院销售额为28.39亿元，2025年前三季度，其销售额为23.50亿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如该研发项目进展顺利，将有效丰富公司在骨骼肌肉领域的产品组合，与公司核心品种在治疗

领域、终端渠道、目标客户群体形成协同互补，并进一步完善“内服+外用”的骨科产品解决方案，有利
于夯实品牌和市场壁垒。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
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本次临床试验进程尚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688733 证券简称：壹石通 公告编号：2026-004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11/26，由公司董事会提议
2025年11月24日~2026年11月23日

2,000万元~4,5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99,100股
0.0496%

2,950,897.91元
28.42元/股~32.00元/股

注：1、以上表格内容为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第二次回购
股份方案的回购进展。公司2025年第一次回购股份方案已于2025年12月2日实施完毕，共计回购
公司股份 1,920,400股，回购资金总额为 54,976,441.96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第一
次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2、2026年1月2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暨回购进展公告》，截至2026年1月28日，公司2025年第一次、2025
年第二次回购股份方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
99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001%。

3、截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2025年第一次、2025年第二次回购股份方案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01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109%，
累计使用回购资金总额为57,927,339.87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第二次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含股票回购专项贷
款资金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
（A股）股票。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45.75
元/股（含），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4,500万元（含）。回购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1月26日、2025年12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关于2025年第
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2025年第二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6年 1月 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99,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49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2.00元/股，最低价为 28.42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950,897.9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股份回购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及实施，
并根据股份回购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壹石通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002557 证券简称：洽洽食品 公告编号：2026-009
债券代码：128135 债券简称：洽洽转债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十期员工持股计划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于2025年12月2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等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十期员工
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5日、2025年12月3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现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已于2025年12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第十期员工持股

计划证券专用账户，账户名称：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第十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号码：
0899513586。

截至2026年2月2日，公司第十期员工持股计划尚未购买公司股票。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洽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520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26-003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出售部分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3日、2025年12月19日

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部分资产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日发尼谱顿机床有限公司、浙江日发格芮德精密机床
有限公司将位于浙江省新昌县龟山路4号的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及房屋建筑物（包含附属设施及设

备资产等）以合计人民币154,935,744.00元的价格出售给浙江日发纺机技术有限公司，并授权公司及
上述子公司管理层签署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具体内容详见于2025年12月4日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拟出售部分资产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

公司与交易对方浙江日发纺机技术有限公司已签署资产转让协议，并已收到第一笔交易转让
款，即人民币46,480,723.20元。近日，上述交易所涉不动产类资产已完成权属过户相关手续。

公司将会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日

证券代码：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6-006
湖南能源集团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湖南能源集团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26年01月26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6年02月0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人数为5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人数为5人。
4、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标准及薪酬结算方案的议案》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刘志刚先生同时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为本议案利益相关人，已回

避表决。表决结果：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的议案》
公司总部内部管理机构调整为：党群综合部（党委办公室、党委宣传部、党委统战部、工会办公

室）、人力资源部（党委组织部、人才中心）、证券事务部（董事会办公室）、资金财务部（财务共享中
心）、战略投资部（战略与行业研究中心、投资并购中心）、生产经营部、工程管理部、纪检审计部（法务
风控部）、安全监管部。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能源集团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2月02日

证券代码：600771 证券简称：广誉远 编号：临2026-002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暨聘任副总裁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6年1月29日以

电话、邮件及其他网络通讯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于2026年2月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
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晓军主
持，经大会认真审议，以“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关于聘任副总裁的
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王鹏浩（简历附后）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选
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王鹏浩的薪酬由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和公

司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确定标准，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关于聘任王鹏浩为副总裁的事项已经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提名委员会认

为王鹏浩具备担任公司副总裁所需的专业素养、从业经验及履职能力，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
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中关于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要求，不
存在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誉远中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日

附简历：
王鹏浩,出生于1975年5月，工商企业管理学士。曾任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OTC销售主管，辉

瑞投资有限公司处方药销售地区经理、大区经理，葛兰素史克中国区肝炎事业部高级大区经理、北中
国销售总监，宁波朗生医药有限公司皮肤事业部运营总监，扬子江药业集团销售一局副局长，哈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哈药集团营销有限公司总裁，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王鹏浩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近三
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现未持有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600909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2026-007
转债代码：110067 证券简称：华安转债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转债”到期兑付暨摘牌的

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可转债到期日/兑付登记日：2026年3月11日??
● 兑付本息金额：107元人民币/张（含税）??
● 兑付资金发放日：2026年3月12日??
● 可转债摘牌日：2026年3月12日??
● 可转债最后交易日：2026年3月6日??
● 可转债最后转股日：2026年3月11日
自2026年3月9日至2026年3月11日，“华安转债”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华安转债”

转换为公司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45号），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
或者“公司”）于2020年3月12日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28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
转债”、“华安转债”），每张面值100元，按面值发行，期限6年。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华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通知》（[2020]88号），公司可转债于2020年4月9日起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华安转债”，债券代码“110067”。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华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现将“华安转债”到期兑付
摘牌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兑付方案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到期后5个交易日内，公司将按债券面值的107%（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

回未转股的可转债。“华安转债”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107元人民币/张（含税）。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日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华安转债”将于2026年3月9日开始停止交易，3

月6日为“华安转债”最后交易日。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2026年3月9日至2026年3月11日），“华安转债”持有人仍可

以依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将“华安转债”转换为公司股票。
“华安转债”当前转股价格为5.78元/股，请投资者注意转股可能存在的风险。
三、兑付债券登记日（可转债到期日）

“华安转债”到期日和兑付登记日为2026年3月11日，本次兑付的对象为截至2026年3月11日
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华安转债”全体持有人。

四、兑付本息金额与兑付资金发放日
“华安转债”到期兑付本息金额为107元人民币/张（含税），兑付资金发放日为2026年3月12日。
五、兑付办法

“华安转债”到期兑付的本金和利息将由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托管券商划入“华安转债”持有人
资金账户。

六、可转债摘牌日
自2026年3月9日起，“华安转债”将停止交易。自2026年3月12日起，“华安转债”将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摘牌。
七、其他
联系部门：华安证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51-65161539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603162 证券简称：海通发展 公告编号：2026-013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2/9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
金红利0.50元（含税）。截至2026年1月6日，公司总股本928,231,808股，以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
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346,000股后的 927,885,808股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46,394,
290.40元（含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6年1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为927,897,808股，较927,885,808股增加了12,000股，股本增加系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
期权自主行权所致。根据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在
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
额，故公司 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派发现金红利由 46,394,290.40元（含税）调整为 46,394,890.40
元（含税）。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6年1月26日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5年前三季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927,897,808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6,394,890.4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2/6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2/9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

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

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现金红利全部由公司自行发放。
3. 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5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
内（含 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5元，待个人转让股票
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
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
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
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
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即实际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4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
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45元。如该类股东取得股息、红利
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
税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股东：根据《关于
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
将由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
税，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5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元。

五、相关价格和比例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2025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的相关规定，鉴于公司实施本次权益分派，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公司将按照相关
规定履行调整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六、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91-88086357
特此公告。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股票代码：603766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2026-006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

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以下

简称“持有人会议”）于2026年2月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第
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和《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第
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同意设立第三

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对本持股计划负责，负责本持股计划的日常
管理工作。管理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人。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经本次会议审

议，同意选举李耀先生、龚晖先生、刘昭先生、王建超先生和肖红女士为本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
任期与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一致。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李耀先生为本持股计划管理
委员会主任，任期与本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授权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与本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和《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持有人会议授权

管理委员会负责并办理与本持股计划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对本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依据本持股计划审查确定参与人

员的资格、范围、人数、额度；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本持股计划所持股份对应股东权利，管理本持股计划资产；
4、根据年度业绩目标的达成情况及考核结果，决定持有人可享有的标的股票权益（份额）；
5、本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后，办理标的股票出售及分配等相关事宜，并根据持有人会议的决定

办理本持股计划收益和现金资产的分配；
6、按照本持股计划规定审议确定预留份额、放弃认购份额、因考核未达标、个人异动等原因而收

回的份额等的分配/再分配方案；
7、按照本持股计划规定决定持有人的资格取消事项，所收回份额的处置方式；
8、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9、相关法律法规《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约定的其他应由管理委员会履行的职责。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688627 证券简称：精智达 公告编号：2026-004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3/12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3,000万元~5,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6.9149万股

0.61%
4,016.70万元

60.53元/股~75.19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
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
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120.34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2026年1月，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自2025年3月1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之日起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56.914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61%，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75.19元/股，最低价为 60.53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16.70万元（不
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累计回购公司股份163.647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达到1.74%，其
中106.7328万股为公司前次回购计划实施期间回购的股份数量，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7）。

截至 2026年 1月 31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 142.5万股股票已非交易过户至“深圳
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
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非交易过户
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8）。截至2026年1月31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21.1477万
股股票。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603777 证券简称：来伊份 公告编号：2026-014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2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九新公路855号来伊份零食博物馆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0
197,747,923
59.759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

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施永雷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列席11人；
2、董事会秘书林云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均已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561,383
比例（%）
99.9057

反对
票数

169,940
比例（%）
0.0859

弃权
票数
16,600

比例（%）
0.0084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936,280
比例（%）
82.6416

反对
票数

135,860
比例（%）
11.9918

弃权
票数
60,800

比例（%）
5.3666

3、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530,783
比例（%）
99.8902

反对
票数

198,340
比例（%）
0.1003

弃权
票数
18,800

比例（%）
0.0095

4、议案名称：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授信加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643,783
比例（%）
99.9473

反对
票数
72,340

比例（%）
0.0366

弃权
票数
31,800

比例（%）
0.016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以货款授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635,783
比例（%）
99.9433

反对
票数
98,240

比例（%）
0.0497

弃权
票数
13,900

比例（%）
0.0070

6、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625,763
比例（%）
99.9382

反对
票数

105,660
比例（%）
0.0534

弃权
票数
16,500

比例（%）
0.0084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7,534,263
比例（%）
99.8920

反对
票数

157,260
比例（%）
0.0795

弃权
票数
56,400

比例（%）
0.028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

授信加盟的议案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以货款授信对外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
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46,400

936,280

915,800
1,028,800

1,020,800

1,010,780

919,280

比例（%）

83.5349

82.6416

80.8339
90.8080

90.1019

89.2174

81.1411

反对

票数

169,940

135,860

198,340
72,340

98,240

105,660

157,260

比例（%）

14.9999

11.9918

17.5067
6.3852

8.6712

9.3262

13.8807

弃权

票数

16,600

60,800

18,800
31,800

13,900

16,500

56,400

比例（%）

1.4652

5.3666

1.6594
2.8068

1.2269

1.4564

4.978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7项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
2、议案1-7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3、议案2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上海爱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郁瑞芬、上海

海永德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施辉、上海德永润域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
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凡、王鹏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082 证券简称：盛美上海 公告编号：2026-004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定价情况提示性公告

ACM RESEARCH, INC.（以下简称“美国ACMR”或“出让方”）保证向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美上海”或“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根据2026年2月2日询价申购情况，初步确定的盛美上海股东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

转让”）的转让价格为160.00元/股。
一、本次询价转让初步定价
（一）经向机构投资者询价后，本次询价转让初步确定的转让价格为160.00元/股。

（二）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家数为 38家，涵盖了基金管理公司、合格境外投资
者、证券公司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参与本次询价转让报价的机构投资者合计有效
认购股份数量为5,639,000股，对应的有效认购倍数约为1.17倍。

（三）本次询价转让拟转让股份已获全额认购，初步确定受让方为30家机构投资者，拟受让股份
总数为4,801,648股。

二、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受让方及受让股数仅为初步结果，尚存在拟转让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等风

险。本次询价转让的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份变更登记办理完
成的结果为准。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特此公告。

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688275 证券简称：万润新能 公告编号：2026-004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2月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茶店镇邦经路55号（郧阳区纵一路与横二路交叉

口西北140米）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33
133

57,426,161
57,426,161
46.6114
46.6114

注：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中股份数为2,916,614股，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高文静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高压实密度磷酸铁锂项目暨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353,515
比例（%）
99.8734

反对
票数
32,702

比例（%）
0.0569

弃权
票数
39,944

比例（%）
0.0697

2、议案名称：《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192,114
比例（%）
99.5924

反对
票数

189,414
比例（%）
0.3298

弃权
票数
44,633

比例（%）
0.0778

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7,314,462
比例（%）
99.8054

反对
票数
66,770

比例（%）
0.1162

弃权
票数
44,929

比例（%）
0.078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高压实
密度磷酸铁锂项目暨为全资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5,219,846

15,058,445
15,180,793

比例（%）

99.5249

98.4695
99.2695

反对

票数

32,702

189,414
66,770

比例（%）

0.2138

1.2386
0.4366

弃权

票数

39,944

44,633
44,929

比例（%）

0.2613

0.2919
0.29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2、议案3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审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路思骐、李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北万润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证券代码：603825 证券简称：ST华扬 公告编号：2026-008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关联关系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江集团”）
R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主体
□上市公司董事、监管、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或者任职的
主体
□其他______________
15,200万元
176,990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0.00
260,162.25
609.19
R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R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无

注：以上担保总额为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人民币1.52亿元，贷款期限不超过1年，公司控股股东湘江集
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近日，公司与湘江集团签署了相关反担保协议，公司提供等额的连带责
任反担保，并向湘江集团支付费率为0.5%/年的担保费。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分别于2025年7月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及2025年7月23日召开

的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新增反担保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
司控股股东湘江集团本次向公司新增融资担保额度人民币10亿元（含），总担保限额调整为人民币
20亿元（含），公司向湘江集团就上述担保额度提供等额的连带责任反担保。上述担保额度使用有效
期（指担保协议的签署期限）为自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担保额度
在使用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在股东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不再就具体发生的担保另行召开董
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此次反担保事项的担保额在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故无
需就此次反担保事项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R法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张利刚
91430100MA4L3UJ37Q
2016-04-19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天顶街道环湖路1177号方茂苑第13栋34-36层
人民币5,00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土地管理服务；工程管
理服务；广告服务；物业管理；产业投资；文化旅游资源投资与管理；医疗健康产业投资与管
理；产业平台投资与管理；城镇资源投资与管理；智能制造产业投资与管理；科技研发产业投
资与管理；酒店管理；商业管理；企业总部管理；金融服务（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
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创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
理；资本投资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

关联人股权结构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湘江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构成关联关
系。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14,615,446.94
10,117,286.75
4,498,160.19
784,705.16
32,327.14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12,826,225.14
8,889,143.25
3,937,081.89
891,699.93
27,653.7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一）反担保的范围
1、按照法律规定或者主合同、保证合同及其他约定，甲方为乙方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所支出的所

有款项及费用。
2、甲方为实现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利而发生的各项费用或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

公证费、执行费、差旅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
（二）反担保期间
乙方的反担保期间为甲方的保证期间及甲方履行保证责任后3年内。
（三）乙方为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并支付担保费
担保费按担保余额及实际担保天数计算，即担保余额*实际担保天数/360*0.5%=担保费。实际

担保天数自被担保债务资金到达债务人账户之日起算，担保费按季度支付，乙方应当于每季度末月
20日（含）前支付担保费。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控股股东湘江集团为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担保及公司提供反担保，有利于进一步

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提高公司融资效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公司向控股股东湘江集团支付
担保费的费率系参照市场行情确定，符合相关规定和市场化定价原则，本次关联交易公允、公平，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及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详见公司于 2025年 7月 8日及 2025年 7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
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上市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担保总额（万元）

260,162.25
60,162.25
200,000.00

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比例（%）

609.19
140.87
468.32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万元）

0.00
0.00
0.00

注：以上担保总额为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3日


